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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出售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售事项的基本情况 

为有效提升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实现由传统输变电产业向智能软硬

件、移动互联网等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行业转型，维护股东利益，经二零一六年

四月二十八日召开的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公司”）董事会

会议（“董事会”）审议并批准之有关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出售框架协议（“重

大资产出售事项”）。公司拟出售其全资子公司沈阳凯毅电气有限公司和高才科技

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新东北电气（锦州）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新锦容”）100%

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逐步退出市场竞争激烈且效益低下的电力电

容器行业，主要经营封闭母线、高压开关组合电器的生产和销售业务，并逐渐筹

划向智能软硬件、移动互联网等新业务领域转型。 

2、公司在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2015 年 11 月 21 日，上市公司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新东北电气投资有限公司（“新东投”）正在与潜在交易对象就涉及公司控制权

变动的重大事项进行实质性洽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

市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申请停牌并就筹划重大事项进行了公告，

自 2015年 11月 23日起，东北电气 A股股票开始停牌。 

2015 年 11 月 28 日，上市公司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A 股股票交易

停牌公告，确定新东投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苏州青创贸易集团有

限公司（“苏州青创”）及其一致行动方，苏州青创拟通过资产置换方式，将上市

公司现有输变电业务全部或部分置出并向上市公司置入新业务。因该事项尚在筹

划之中，股票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后，上市公司将及时通过指定媒体披露

相关公告。 

2015 年 12 月 29 日，上市公司发布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

告，确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为：苏州青创拟通过资产置换方式，将上市公司

输变电资产置出，苏州青创向上市公司置入资产。上市公司拟将附属子公司新锦

容的股权投资等资产出售，置入资产等相关事宜目前正在积极筹划中。 

2016 年 1 月 8 日，上市公司发布两地交易所同步信息披露的公告，恢复 H

股股份买卖。 

2016年 1月 19日，上市公司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及继续停牌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告，确认上市公司拟将附属子公司新锦容的股权投资等资产出售，拟购买智能

软件开发和智能硬件研发、生产，移动互联网业务相关公司的股权。 

2016年 1月 26日，上市公司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及继续停牌的

公告，确认新东投、苏州青创已于 2016年 1月 22日办理完毕股份转让的过户登

记手续。同时，上市公司拟将附属子公司新锦容的股权投资等资产出售，拟购买

智能软件开发和智能硬件研发、生产，移动互联网业务相关公司的股权。 

2016年 2月 26日，上市公司发布二〇一六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继续申请停牌的议案。 

停牌期间，上市公司每 5 个工作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

告。 

2016年 4月 28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出售框架协议>的议案》等议案。同日，上市公司两家全

资子公司高才科技有限公司、沈阳凯毅电气有限公司与营口崇正电气设备有限公

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出售框架协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重大资产

出售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之后，东北电气于 2016年 4月 30日发布了第八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东北电气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对外投资公告、关于公司股票暂不复牌

的提示性公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一般风险提示性公告等文件并在《证券时报》

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 

3、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2016 年 5 月 9 日上市公司接到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交

所”）决策函，决策函认为本次交易构成联交所主板上市规则项下的非常重大资

产出售，需要联交所事前予以核准，而上市公司于本次非常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

将无法维持联交所上市地位所需的足够业务运作或资产。因此，联交所对本次非

常重大资产出售交易不予核准。 

根据联交所决策函并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上市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

出售事项。 

4、复牌程序 

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A股股份自 2016年 5月 11日（星期三）

开市起复牌。 

公司将于2016年5月19日（星期四）下午15：00—16：3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网络平台（http://irm.p5w.net）以网络互动形式举

行投资者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涉及公司本次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有关提问进行回答。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出售事项召开投资者说明会预告公告》。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十六日  




